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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224651749][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bookmark: _Hlk21973135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规定起草。
本文件是GB/T 5296《消费品使用说明》的第3部分。GB/T 5296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总则；
第2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
第3部分：化妆品通用标签；
第4部分：纺织品和服装；
第5部分：玩具；
第6部分：家具；
第7部分：体育器材。
本文件代替GB 5296.3—2008《消费品使用说明 化妆品通用标签》
本文件与GB 5296.3—2008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规范文件名称；
——更改了标准适用范围；
——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更改了术语和定义；
——更改了标签的形式；
——更改了基本原则；
——更改了化妆品标签标注内容和要求；
——增加了进口化妆品中文标签其他标注要求；
——更改了小规格化妆品标注要求；
——增加了儿童化妆品标注要求；
——增加了电子标签。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于1987年首次发布，1995年第一次修订，2008年第二次修订，本次为第三次修订。

[bookmark: _Toc220058749][bookmark: _Toc224651750][bookmark: _Toc224651726][bookmark: _Toc220072101][bookmark: BookMark3]引言
GB/T 5296《消费品使用说明》旨在描述消费品使用说明的编制，由于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化妆品、纺织品和服装、玩具、家具和体育器材等不同类型产品的使用说明内容不同，其编制要求不同，由以下部分构成：
第1部分：总则。目的在于规定消费品使用说明的编制原则和方法。
第2部分：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目的在于规定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使用说明编制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标准内容和标注要求
第3部分：化妆品通用标签。目的在于规定化妆品销售包装通用标签的形式、基本原则、标注内容和标注要求。
第4部分：纺织品和服装。目的在于规定纺织品和服装使用说明的基本原则、标注内容和标注要求。
第5部分：玩具。目的在于规定玩具使用说明的总体要求、主要内容、形式和编制要求。
第6部分：家具。目的在于规定家具使用说明的总体要求、主要内容、形式和编制要求。
第7部分：体育器材。目的在于规定编写体育器材使用说明的基本原则，使用说明的标注内容、安放位置和形式、字体、字号。
GB/T 5296.1、GB/T 5296.2、GB/T 5296.4、GB/T 5296.5、GB/T 5296.6、GB/T 5296.7为推荐性国家标准，本文件与GB/T 5296.1配合使用。

[bookmark: BookMark4]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3部分：化妆品通用标签
[bookmark: _Toc224651727][bookmark: _Toc220058750][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20072102][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97190718][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24651751][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6986530]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化妆品销售包装标签的形式、基本原则、标注内容和要求。
[bookmark: _Hlk219731589]本文件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化妆品，包括免费试用、赠予、兑换等形式向消费者提供的化妆品。
[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24651728][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2005875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20072103][bookmark: _Toc224651752][bookmark: _Toc97190719]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OLE_LINK1]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_Toc220072104][bookmark: _Toc224651753][bookmark: _Toc220058752][bookmark: _Toc224651729][bookmark: _Toc97190720]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化妆品 cosmetics
以涂擦、喷洒或者其他类似方法，施用于皮肤、毛发、指甲、口唇等人体表面，以清洁、保护、美化、修饰为目的的日用化学工业产品。

小规格化妆品 small-sized cosmetics
销售包装净含量不大于15g或15ml的化妆品。

儿童化妆品 children’s cosmetics
适用于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

标签 labelling
化妆品销售包装上用以辨识说明产品基本信息、属性特征和安全警示等的文字、符号、数字、图案等标识，以及附有标识信息的包装容器、包装盒和说明书。

进口化妆品中文标签 imported cosmetics Chinese labelling
用于进口化妆品销售包装，采用印刷或加贴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管理要求的标签。

电子标签 E-labelling
通过一定的电子化存储机制存储的化妆品标签相关内容，以及通过信息化系统生成的相应二维码。
电子标签应具备便捷识读功能，能够被消费者使用智能手机安装的常用通讯或支付软件以扫码方式直接识读，获取产品标签信息。
[bookmark: OLE_LINK10]
销售包装 sales packaging
最小销售单元的包装。
包括直接接触内容物的包装容器、放置包装容器的包装盒以及随附于产品的说明书。

内容物 contents
包装容器内所装的化妆品。

展示面 display panels
化妆品在陈列时，除底面外能被消费者看到的任何面。

可视面 visible panels
化妆品在不破坏销售包装的情况下，能被消费者看到的任何面。
若销售包装为多层包装，透过外包装能清晰识读内包装上的内容，则内包装也属于可视面。

净含量 net content
除去包装容器和其他包装材料后内装化妆品的量。

保质期 shelf life
[bookmark: OLE_LINK9]在化妆品产品标准和标签规定的条件下，保持化妆品品质的期限。

开封后使用期限 period after opening
在化妆品产品标准和标签规定的条件下，化妆品启封后，可以保持化妆品品质的期限。
仅限保质期超过30个月且具有包装盒的化妆品。

引导语 guiding word
用以引出标注内容的用语。

生产企业 manufacturer
[bookmark: OLE_LINK34]完成最后一道接触内容物工序的企业。
[bookmark: _Toc224651730][bookmark: _Toc224651754][bookmark: _Toc220072105][bookmark: _Toc220058753]标签的形式
根据化妆品的包装形状和/或体积，应选择以下标签形式：
印或粘贴在化妆品的销售包装上；
印在与销售包装外面相连的小册子、纸带或卡片上；
印在销售包装内放置的说明书上；
电子标签。
[bookmark: _Toc224651755][bookmark: _Toc220072106][bookmark: _Toc224651731][bookmark: _Toc220058754]基本原则
化妆品标签所标注的内容应真实、完整、准确。标签内容中有关产品安全、功效宣称的内容应与产品注册或备案资料的相关内容一致。
进口化妆品中文标签中有关产品安全、功效宣称的内容应与原标签内容对应一致。
化妆品标签所标注内容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技术规范要求。
化妆品标签不应有印字脱落、粘贴不牢等现象。标签文字应清晰、持久，易于辨认、识读。
化妆品标签使用文字的要求：
化妆品标签所用的文字除注册商标、网址、阿拉伯数字、境外企业的名称和地址以及约定俗成的专业术语等以外，应为规范汉字；
[bookmark: OLE_LINK18]本文件规定的标签内容允许同时使用汉语拼音或少数民族文字或外文，汉语拼音或少数民族文字或外文应拼写正确，且应至少一处在产品销售包装同一可视面中使用规范汉字对应解释说明；
化妆品中文标签除注册商标之外，同一可视面上其他文字字体的字号应小于或者等于对应规范汉字字体的字号。
化妆品标签不应标注以下内容：
明示或者暗示具有医疗作用的内容；
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
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内容；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标注的内容。
[bookmark: _Toc220058755][bookmark: _Toc224651756][bookmark: _Toc220072107][bookmark: _Toc224651732]标注内容和要求
[bookmark: _Hlk219732772][bookmark: _Toc220058756][bookmark: _Toc224651733]化妆品中文名称
标注位置：
化妆品中文名称应标注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显著位置，且至少有一处使用“产品名称”“产品中文名称”“品名”等引导语引出；
具有包装盒的化妆品：
[bookmark: OLE_LINK13]应同时在直接接触内容物的包装容器上标注化妆品中文名称，无需以引导语引出；
无法直接在直接接触内容物的包装容器上标注文字的化妆品，如：采用胶囊形式包装单次使用的化妆品、已经封装的化妆品替换装等，应在盛放容器上标注化妆品中文名称；
必须配合使用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剂型的化妆品，若其中一个剂型可供多个同系列产品共同使用，如：氧化型染发剂中的氧化乳，该剂型可不必在直接接触内容物的包装容器上标注化妆品中文名称。
化妆品中文名称一般由商标名、通用名和属性名三部分组成，约定俗成、习惯使用的化妆品名称可以省略通用名或者属性名。
商标名、通用名、属性名相同的系列产品，应在属性名后标注其他需要标注内容，如：色号、气味、防晒指数、适用肤（发）质、特定人群等；或者在属性名后指明其他需要标注内容的标注位置，如：“色号见封口签”等。
化妆品中文名称应反映化妆品的真实属性，不应误导消费者。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_Toc224651734][bookmark: _Toc220058757]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生产企业的名称和地址
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的名称和地址应标注在销售包装可视面，并以引导语引出。
境外化妆品品注册人、备案人的名称和地址无需用中文标注。
化妆品品注册人、备案人为境外的，其境内责任人的名称和地址应标注在销售包装可视面，并以引导语引出。
生产企业的名称和地址应标注在销售包装可视面，并以引导语引出。生产企业地址应是完成最后一道接触内容物的实际生产地址。
境内生产企业的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应在标签上标注，并以引导语引出。
[bookmark: OLE_LINK45]若有多个生产企业完成最后一道接触内容物的工序，可以同时标注各生产企业的信息，并通过代码或者其他方式指明标签所示产品具体的生产企业。
化妆品注册人或者备案人与生产企业相同时，可使用“注册人/生产企业”或者“备案人/生产企业”等作为引导语，进行简化标注。
[bookmark: _Toc224651735][bookmark: _Toc220058758]化妆品成分表
在化妆品销售包装的可视面上应真实地标注化妆品全部成分的名称。
为了保证化妆品原料质量而在原料中添加的极其微量的抗氧化剂、防腐剂、稳定剂等，不属于化妆品成分，可以不在成分表中进行标注。
原料本身所带有或残留的技术工艺上不可避免的微量杂质，不属于化妆品成分，可以不在成分表中进行标注。
在产品生产工艺中添加但不与其他成分发生化学反应、对最终产品不起作用，且在后续生产步骤中去除的加工助剂，如：湿法制造固体粉底过程中添加且在成型后完全挥发的乙醇，不属于化妆品成分，可以不在成分表中进行标注。
密封包装中添加且在启封后会散失的具有化学惰性的保护气体，不属于化妆品成分，可以不在成分表中进行标注。
成分表应以“成分”为引导语引出。
成分表各个成分名称之间用“、”予以分开。
成分名称的标注顺序：
1. 成分表中成分名称应按加入量的降序列出，成分含量计算应与产品注册备案资料一致；
成分的加入量小于和等于1％时，可以在加入量大于1％的成分后面按任意顺序排列成分名称；
所有小于和等于0.1%的成分，应以“其他微量成分”作为引导语引出；
多色号系列化妆品，在标注着色剂时，可在成分表的结尾插入“可能含有的着色剂”作为引导语，然后可以按任意顺序排列所有本系列产品中的着色剂，无论该着色剂是否在标签所示产品中添加；
气雾剂产品中，与内容物直接接触的推进剂应以“推进剂”作为引导语引出，标注在成分表末尾。
其他微量成分、可能含有的着色剂、推进剂在成分表中只需标注一次。
标注成分名称的要求:
[bookmark: OLE_LINK36]成分名称见《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载明的原料标准中文名称；
新原料的成分名称应与该新原料注册备案的中文名称一致；
香精中的香料、辅助成分可以不标注各自成分名称，而采用“香精”或“（日用）香精”标注在成分表中；
成分名称中含有拉丁学名的，拉丁文部分可不必标注在成分表中。
若因《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动态调整机制导致化妆品成分表原料名称需要调整的，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应在标签换版时进行调整。
必须配合使用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剂型的化妆品，应分别标注成分表。
包含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独立包装，且可单独使用的化妆品，应分别标注成分表。多色号系列产品可按照6.3.4 d）要求，使用一个成分表进行标注。
[bookmark: _Toc224651736][bookmark: _Toc220058759]净含量
[bookmark: OLE_LINK21]净含量标注见《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净含量应标注在化妆品销售包装的展示面。
应使用质量或体积等国家法定计量单位标明净含量。确实难以用质量、体积作为计量单位的化妆品，可以使用其他法定计数单位，如：片、张、枚、个、对等。
[bookmark: _Toc220058760][bookmark: _Toc224651737][bookmark: OLE_LINK6]产品使用期限
产品使用期限的标注形式
[bookmark: OLE_LINK2]应按下列两种方式之一标注在销售包装可视面，并以相应的引导语引出：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生产批号和限期使用日期。
[bookmark: OLE_LINK43]具有包装盒的化妆品，按6.5.1.1标注外，还应同时按下列三种方式之一标注在直接接触内容物的包装容器，并可省略引导语：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bookmark: OLE_LINK48]生产批号和限期使用日期；
[bookmark: OLE_LINK4]生产批号和开封后使用期限。
1. 其中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批号、限期使用日期信息应与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信息一致。
无法直接在直接接触内容物的包装容器上标注内容的，如采用胶囊形式包装单次使用的化妆品等，应将产品使用期限标注在盛放容器上。
产品使用期限标注方法
生产日期的标注: 采用“生产日期”或“生产日期见包装”等引导语，日期按4位数公历年份和2位数月份及2位数日的顺序。
例如：标注“生产日期：20251001”或“生产日期见包装”且包装上标注“20251001”字样，则表示该产品为2025年10月1日生产。
[bookmark: OLE_LINK7]保质期的标注：采用“保质期：×年”或“保质期：××个月”等形式进行标注，其中具体年数和月数用中文数字或阿拉伯数字进行标注。
生产批号的标注：用“生产批号见包装”等引导语引出。生产批号格式由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自定。
限期使用日期的标注：采用“请在标注日期前使用”或“限期使用日期见包装”等引导语引出，也可与生产批号引导合并，采用“生产批号和限期使用日期见包装”等引导语引出。限期使用日期按4位数公历年份和2位数月份和2位数日的顺序，或按4位数公历年份和2位数月份的顺序。
例如：标注“20301005”表示该产品应在2030年10月5日前使用。标注“203010”表示该产品应在2030年10月1日前使用。
开封后使用期限以规定图标进行标识（图标见附录A）。图标中“××月（M）”意为“在开封后××月内使用”。
例如：标注“3月（M）”表示该产品应在启封后3个月内使用。
产品使用期限标注的引导语，可以采用合并标注形式，如：“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见包装”“生产批号和限期使用日期见包装”等。
化妆品产品使用期限引导语与具体信息分开的，具体信息应便于查找、辨认。
含有多个独立包装的化妆品标注要求
销售包装含有多个独立包装化妆品时，每个直接接触内容物的包装容器应单独标注产品使用期限。销售包装可视面，应标注不晚于最早到期的独立包装化妆品的使用期限，或分别标注所有独立包装化妆品的使用期限。
[bookmark: _Toc224651738][bookmark: _Toc220058761]产品标准编号
[bookmark: OLE_LINK22]应在可视面标注产品生产执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的产品标准号。
产品标准编号可以不标注年代号。
[bookmark: _Toc220058762][bookmark: _Toc224651739]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编号
[bookmark: OLE_LINK31]特殊化妆品应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编号。
[bookmark: _Toc220058763][bookmark: _Toc224651740]安全警示用语
对需要标注安全警示的化妆品，如：气雾剂产品、乙醇含量较高的产品、使用有注意事项标注要求的原料等，应在化妆品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安全警示用语。安全警示用语应以“注意”或“警示”等作为引导语引出。
[bookmark: _Hlk219732883][bookmark: _Toc224651741][bookmark: _Toc220058764]使用方法指南或使用指南图示
为保障消费者正常使用，需要标注使用方法的化妆品，应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或者说明书中标注使用方法指南或使用指南图示。
[bookmark: _Toc224651742][bookmark: _Toc220058765]储存要求
为在使用期限内保障化妆品品质和使用安全，对储存有特殊要求的化妆品，应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化妆品储存要求。
[bookmark: _Toc224651743][bookmark: _Toc224651757][bookmark: _Toc220058766][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_Toc220072108]进口化妆品中文标签其他标注要求
[bookmark: OLE_LINK42]进口化妆品应有进口化妆品中文标签。
除符合本文件“6 标注内容和要求”外，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应有明确的化妆品中文名称；
境外生产企业名称和地址信息无需用中文标注；
无需标注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因法规要求间的差异，允许进口化妆品中文标签成分表和原文成分表在成分数目、对应名称、标注顺序之间存在不同；
[bookmark: OLE_LINK38]原产国或地区信息应在销售包装可视面标注，并以引导语导出。原产国或地区信息确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
无需标注产品标准编号。
[bookmark: _Toc220058767][bookmark: _Toc224651744][bookmark: _Toc224651758][bookmark: _Toc220072109]小规格化妆品标注要求
应符合本文件“6 标注内容和要求”和“7 进口化妆品中文标签其他标注要求”。
应在销售包装可视面至少标注以下内容：
产品中文名称、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书编号；
注册人、备案人的名称；
净含量；
使用期限。
本文件规定的其他需要标注内容，可以标注在产品说明书中。采用电子标签的，可以标注在电子标签内容中。
具有包装盒的小规格包装化妆品，直接接触内容物的包装容器上应标注化妆品中文名称和使用期限。
[bookmark: _Toc220072110][bookmark: _Toc224651759][bookmark: _Toc220058768][bookmark: _Toc224651745]儿童化妆品标注要求
应符合本文件“6 标注内容和要求”和“7 进口化妆品中文标签其他标注要求”。
应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标志样式和标注要求见《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儿童化妆品标志的公告》。
[bookmark: OLE_LINK30]应在安全警示用语中，标注“应当在成人监护下使用”。
对功效宣称为卸妆、美容修饰的儿童化妆品，应明确使用场景，并在安全警示用语中标注“请及时清洗”“如有不适，请立即停止使用”等类似内容。
气雾剂类产品，应在使用方法中标注“请勿直接喷于面部”“请先喷于手掌、再涂抹于面部”“避免吸入”等相关内容。
不应标注“食品级”“可食用”等词语。
防晒类产品不应有鼓励消费者暴晒或者保证防晒效果的绝对化宣称。
[bookmark: _Toc224651760][bookmark: _Toc220072111][bookmark: _Toc224651746][bookmark: _Toc220058769]电子标签
化妆品注册人、备案人可在化妆品标签符合本文件要求的前提下，使用电子标签展示化妆品标签信息。
电子标签应标注在产品销售包装可视面上，不应与其他信息二维码相混淆。
具有包装盒的化妆品，在直接接触内容物的包装容器上可同时使用电子标签。
采用电子标签的化妆品，在销售包装可视面上，应至少标注以下内容，且标注要求应符合本文件相应要求：
产品中文名称；
注册人、备案人的名称；
净含量；
使用期限；
安全警示用语；
小规格化妆品可免于标注安全警示用语。
特殊化妆品应标注特殊化妆品注册证书编号；
儿童化妆品应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
我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技术规范有其他明确规定，应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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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开封后使用期限图标

A.1 开封后使用期限图标见图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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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后使用期限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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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0072113][bookmark: _Toc224651748][bookmark: _Toc224651762][bookmark: _Toc220058771]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国务院令第416号）
[2]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27号）
[3]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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